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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师范学院文件
院行字〔2015〕139 号

商丘师范学院
关于印发《博士人才科研启动经费管理办法》

的 通 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商丘师范学院博士人才科研启动经费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

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商丘师范学院博士人才科研启动经费管理办法

2015 年 11 月 26 日



—2—

附件

商丘师范学院
博士人才科研启动经费管理办法

第一章为总则

第一条为为合理使用高学历人才科研启动经费，发挥高层次

人才在教学、科研中的作用，依据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

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和《商丘师范学院关于高学历

人才优惠待遇的调整意见》（院行字〔2015〕78 号），结合我校

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法。

第二条为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当年引进的具有博士学位的教

师。

第二章为申请与审批程序

第三条为我校引进的博士人才科研启动经费均以科研项目

申报方式进行拨付。

第四条为当年引进博士需参照国家科学基金项目格式填写

项目立项申请书和经费使用预算书，并详细列出预算依据。

第五条为申请者所在院（部）应根据申请者研究方向和学科

建设发展情况，对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明确指导意见，经

学院(部)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推荐至科研处。

第六条为科研处会同相关部门对申请者资格和申报项目内

容进行审查。

第七条为科研处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论证、评审，

论证与评审采取申请者陈述、答辩和专家评议等方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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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为经过论证并建议资助的项目报请校主管领导审批

后立项并资助。

第三章为使用与要求

第九条为博士人才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

2-3 年。

第十条为项目执行中期由科研处组织专家对项目进展和经

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。如果项目执行不力未通过中期检查者，将

终止项目执行和后续经费使用。

第十一条为项目执行期满后，由科研处组织专家对项目绩效

进行考核验收。考核验收时，项目负责人须提交总结报告和科研

成果证明材料。所有科研成果均须标注 “商丘师范学院科研启

动经费资助项目及编号”，其所有权属于商丘师范学院。

第十二条为科研启动经费分两次划拨。项目启动第一年拨付

总经费的 40%，中期检查通过后拨付总经费的 40%，其余 20%待

结项审核通过后使用。

第十三条为结项条件为：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校规定

的B类以上期刊发表一篇、或在C类以上期刊发表两篇学术论文。

第十四条为科研启动经费的开支项目经审批后不得更改。如

发现不合理开支、弄虚作假等行为，学校将追回款项，所需费用

由本人自行支付。

第十五条为科研启动经费资助者如因本人原因调离、离职、

离岗的，除已购置并交学校使用的设备外，其余经费须归还学校。

第十六条为申请经费总额参照人事处当年引进博士科研启

动经费文件中相应金额执行（院行字〔2015〕78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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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为附则

第十七条为科研经费的开支范围依照学校相关文件精神执

行。

第十八条为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商丘师范学院办公室 2015 年 11 月 26 日印发


